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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

决定书

（2026）苏 0402 强清 98 号之一 
2026 年 5 月 21 日，本院根据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的申请，裁定受理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
本案适用简化程序审理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八条，参照《最高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
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之规定，通过轮候随机方式，
指定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
算组，陈伟为清算组负责人。

清算组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清算组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
院报告工作，并自觉接受人民法院、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监督。
清算组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接管公司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
　　（二）调查、清理公司财产，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
单；
　　（三）通知、公告债权人；
　　（四）决定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；
　　（五）决定公司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
　　（六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；
　　（七）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；
　　（八）清理债权、债务；
　　（九）管理和处分公司财产，并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
财产；
　　（十）代表公司参加诉讼、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
　　（十一）人民法院认为清算组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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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

通知书

（2026）苏 0402 强清 98 号之二  

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：

本院根据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请于 2026 年

5 月 21 日裁定受理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

并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指定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州市

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。请你（或你单位）在 2026 年 6
月 28 日前，向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，

通讯地址：常州市天宁区武青北路 5 号金隆大厦三楼 301 室，

邮 政 编 码 ： 213000 ； 联 系 人 陈 伟 ， 联 系 电 话 ：

13915013930。申报债权时，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

期限内申报债权，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，但此前

已经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你（单位）补充分配，为审查确认补充

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，由你（单位）承担。

特此通知

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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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

公告

（2026）苏 0402 强清 98 号  

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本院已作出（2026）苏 0402 强清 98
号民事裁定予以受理，并指定了清算组，本案适用简化审理程序。

清算组处理清算事务的地址：常州市天宁区武青北路 5 号金隆大

厦三楼 301 室，联系人陈伟，联系电话：13915013930。

常州市子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，应当在 2026 年 6
月 28 日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并提交有关证据。逾期未申报债

权的，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 


